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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农人函〔2025〕6号

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第八届中华农业英才奖

候选人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农业农村局、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，梅河

口市农业农村局，省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，厅有关直属单位：

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八届中华农业英才奖人

选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人〔2025〕15号）要求，为做好吉林

省候选人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范围和条件

第八届中华农业英才奖吉林省候选人推荐工作由省农业农

村厅组织实施，旨在推荐全省在促进农业科技进步、助力加快实

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、加快建设农业

强国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。候选人应具备资格依据

农办人〔2025〕15号文件评选条件规定执行。

二、推荐要求

（一）全省向农业农村部推荐总人数不超过 3名，候选人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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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内农业科研院所、涉农高等院校、农技推广机构、新型研发机

构、农业科技企业等单位中推荐产生，不受理个人申请。

（二）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开发区、梅河口市农业农村部门

在本地区范围内推荐人数不超过 1名；省科技厅、省林业和草原

局、省畜牧业管理局、省农业科学院、吉林农业大学、延边大学、

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在本单位范围内推荐人数不超过 1名；省农业

农村厅直属单位在本单位范围内推荐人数不超过 1名。

（三）候选人推荐应当向优秀中青年专家、长期工作在艰苦

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并作出重大贡献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倾斜。

三、推荐程序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个人提出申请，用人单位组织审核，集体

研究提出初步人选，在本单位公示 5个工作日并按管理权限征求

相关部门意见，具体范围参照农办人〔2025〕15号文件规定。

（二）逐级推荐。用人单位经公示、征求意见无异议后，将

推荐人选报送本地农业农村部门或主管单位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

和主管单位研究产生本地区本单位推荐人选，报送省农业农村厅。

省农业科学院、吉林农业大学、延边大学、吉林农业科技学院、

省农业农村厅直属单位推荐人选直接报送省农业农村厅。

（三）省级评选。省农业农村厅成立省级推荐委员会，由 7

名具有正高级职称同行专家组成，按照推荐名额评选产生建议推

荐人选，报请省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在厅官网公示

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报送农业农村部。

四、其他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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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要严肃工作纪律，增强工作透明度，确保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。要加强候选人材料的审核，确保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、

一致性。要坚持德才兼备，突出创新能力、质量、实效、贡献的

评价导向，确保人选经得起检验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请于 1月 12日前将相关材料纸质版加盖公

章，报送省农业农村人才发展服务中心（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），

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推荐材料为：

1.推荐函 1份，内容须包括人选推荐情况、公示情况、征求意

见情况、候选人简介等，注明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。

2.《第八届中华农业英才奖候选人推荐书》（附件 1）3份，

A4纸双面打印，候选人签名确认，候选人所在单位和推荐单位分

别出具审核意见、评价意见（所在单位与推荐单位相同的也须分

别作出审核评价意见）。

3.《第八届中华农业英才奖推荐候选人信息表》（附件 2）3份。

4.证明材料 2套（A4纸双面打印单独装订成册），主要包括

推荐候选人具有代表性的专利、论文、著作等成果，及重要奖项

获奖证书和成果应用效益等复印件。

以上材料须同时提供电子版（推荐函、推荐书Word格式，

信息表 Excel格式，证明材料 PDF格式）。申报材料要求不涉密，

如涉密请依据有关规定做好保密技术处理，所在单位出具说明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

联 系 人：于 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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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431-88910569

（二）省农业农村人才发展服务中心（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）

联 系 人：鲁 博（推荐材料接收）

联系电话：0431-85954376

电子邮箱：1178328903@qq.com

邮寄地址：长春市自由大路 6152号

邮 编：130033

附件：1.第八届中华农业英才奖候选人推荐书

2.第八届中华农业英才奖推荐候选人信息表

吉林省农业农村厅

2025年 12月 29日


